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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借款申請表 

 

業務

來源 

□保經代(通訊處)業務員 

□金控及子公司 

□建商□代書□房仲 

□既有客戶介紹 

□自行開發

□自來客戶 

□職團專案 

□其他____ 
  介紹人 

姓名 

電話 

單位 

申請時請提供下列資料: 
1.申請(借款人)身分證及戶口名簿影本各乙份。                  4.保證人身分證及收入證明文件各乙份。 
2.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(部分)各乙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各乙份。 
3.每月薪資或扣繳憑單收入證明文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其他。 

**申請人填寫保險法第 146 條之 7「同一關係人」資料表(依據財政部及壽險公會相關規定辦理)** 
接下頁 

申

請

人

資

料 

姓名  身份證字號  出生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學歷  

戶籍地址 
縣        鄉市        路 

市        鎮區       (街)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室 

家庭 □已婚□單身□子女    人 

電話  

居住地址 

□同戶籍 

 手機  

現居房屋所有權人□本人□配偶□親屬____□租賃 居住期間______年 Email  

任職單位  職稱/工作性質  年資_____年 □年所得_____萬元□月所得____萬元 

任職單位地址  任職單位電話 (   )                分機 

聯絡人資料 (除配偶外) 關係  電話  手機  

□本貸款以不動產為擔保，座落如下： 

縣        鄉市        路 

市        鎮區       (街)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室 

左列不動產係   □自用且不出租 

□出租，每月租金          元 

配偶

資料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:  年   月  日 學歷  

任職單位  職稱  月所得          萬元   電話            手機 

借款金額                萬元整 申請項目 □購置□修繕□其他______________ 借款期限:          年 

償還方式:□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  □寬限期     年按月付息，寬限期屆滿後依年法按月攤還本息。 

□無□有(請另填資料)保險法第 146 條之 3所稱有利害關係人在   貴公司服務。 

保

證

人

資

料 

姓名  身份證字號  出生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學歷  

戶籍地址 
縣        鄉市        路 

市        鎮區       (街)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室 

家庭 □已婚□單身□子女    人 

電話  

居住地址 

□同戶籍 

 手機  

現居房屋所有權人□本人□配偶□親屬____□租賃 居住期間______年 Email  

任職單位  職稱/工作性質  年資_____年 □年所得_____萬元□月所得____萬元 

任職單位地址  任職單位電話 (   )                分機 

持有不動產:□無 

□有，同戶籍地。 
□有，同居住地。 
□有，如右。 

縣        鄉市        路 

市        鎮區       (街)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室 

與申請

人關係 

 

 

 申請人及保證人聲明以上記載均屬實並同意如下: 
1. 茲同意  貴公司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、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、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、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票據交
換所及其他經財政部(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)指定或與  貴公司因業務需要訂有契約之機構(以下簡稱前揭機構)，於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
需要等特定目的之範圍內，得蒐集、電腦處理、國際傳遞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，且前揭機構亦得提供其所蒐集之本人資料予  貴公司。 

2.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提供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電話、地址及在  貴公司之帳務、信用、投資、保險等資料予□臺灣金融控股公司□臺
灣銀行□臺銀證券□上述所有公司作為共同行銷建檔、揭露、轉介或交互運用之用。 

3. 貴公司依法令規定，與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各子公司(以該金融控股公司公告者為準)進行行銷而揭露、轉介或交互運用申請人及保證人資
料者，申請人及保證人得隨時透過貴行提供之服務管道（如：客服專線電話、書面或親洽等）要求停止本人基本資料、往來交易資料或其他相關資料
之共同使用；貴公司應於接獲通知及確認本人身分後立即停止共同使用。 

4. 貴公司保留核貸與否及貸款條件之權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連帶債務人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/蓋章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保  證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/蓋章 

收件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編號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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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上頁  

有      關      親      屬      資      料 

親        等 稱   謂 姓        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

二
親
等
以
內
血
親 

本   人   

配   偶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本  人  擔  任  負  責  人  之  企  業  資  料 

名            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擔 任 職 務 備        註 

    

    

    

配  偶  擔  任  負  責  人  之  企  業  資  料 

名            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擔 任 職 務 備        註 

    

    

    

以上所填資料均按實填列，如有不實或漏報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 

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 
註： 

1.保險法第 146 條之 7 同一關係人之範圍包括本人、配偶、二親等以內之血親，及以本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。 

2.二親等以內血親包括祖（外祖）父母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子女、孫（外孫）子女。 

3.公司法第 8 條所稱公司負責人，在無限公司、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；在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。另公司之經

理人或清算人，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、檢查人、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，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。非公司組織之企業，為營

利事業登記證所載之負責人。 


